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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２５２

号本公司

住所四楼

４２０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周

黎明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建议董事酬金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主要股东提名，并结合本公司提名委员会意见，董事会同意提名周黎明、甘

勇义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张杨、唐勇、黄斌、王栓铭、胡煜为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以及提名孙会璧、郭元晞、方贵金、余海宗为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为

３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经参考本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第五届董事会的建议酬金方案如

下：执行董事候选人酬金由基本工资、年终奖金和福利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为每年人民币

１５

万元整（含税），年终奖金及福利待遇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于董事会考虑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的意见后厘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不因其非执行董事职务在本公司领取酬金。 独

立非执行董事固定酬金每年人民币

８

万元整（含税）。

以上董事之提名及其建议薪酬方案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需以上交所审核无

异议为前提。 本公司所有董事候选人将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

事对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及酬金建议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备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股东大会召开时间本公司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

周黎明先生，

４９

岁，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获西南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四川大学经

济学硕士学位。曾任教西南交通大学，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处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秘书，四川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本公司董事

长，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现任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本

公司董事长及西南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甘勇义先生，

４９

岁，重庆交通学院道桥交通土建专业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 曾在四川

省桥梁工程公司一处、六处工作，历任四川省桥梁工程公司六处副处长、处长及四川省桥梁

公司副经理、四川路桥集团桥梁分公司经理、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非执行董事

张杨女士，

４９

岁，毕业于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毕业。 曾在航天工业部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曾任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董事、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董

事。自

１９９４

年起在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历任项目

经理、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

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董事、河南中原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董事、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

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董事、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副董事长及本公司副董事长。

唐勇先生，

４８

岁，相继毕业于四川省交通学校及长安大学公路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四川省大竹县养路段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副段长、段长，大竹县交

通局副局长，四川达川地区交通局副局长，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

达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省交通厅建设管理处处长，四川省交通厅综

合规划处处长，本公司董事长。现任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四川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及本公司董事。

黄斌先生，

４５

岁，西南交通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工学学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曾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副处长；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外事

外经处副处长；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管理协调处副处长、处长，发展规划和产业政

策处处长；现任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栓铭先生，

５３

岁，相继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和军事经济学院，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

师。历任成都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助理员、成都军区成都第二军需仓库助理会计师、成都军区

后勤第三十八分部助理会计师、会计师， 四川省交通厅财务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四川省

车辆购置附加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主任，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本公司董事。

胡煜女士，

３７

岁，毕业于同济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历任北京城市开发

集团会计师、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曾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财务部副经理、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事。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江苏宁

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事及

本公司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孙会璧先生，

６８

岁，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津贴的专家。先后在四川省电力局、四川省经委、省计委任副处长、处长等职。曾任四川

省工程咨询研究院（原四川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院长，四川省工程咨询

协会会长，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和成都市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独立董事。

郭元晞先生，

６２

岁，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 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四川省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历任四川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经济体制改革》杂志常务副

主编、社长，四川省委、省政府企业改革试点领导小组顾问，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

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四川省第

５

届科协常委，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任成都成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新疆啤酒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四川蓝剑集团、四川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或顾问。 现任西南财经

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独

立董事。

方贵金先生，

４９

岁，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分获运输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交通运输

与规划管理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首批全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曾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自

１９８８

年起在四川省工程咨询研究院工作至今，历任能源

交通项目处副处长、处长，院总经济师。 现任四川省工程咨询研究院总工程师。

余海宗先生，

４８

岁，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分获学士学位、经济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和

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成都房地产会计学会

副会长、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教育委员会成员。曾在四川川威钢铁集团财务部工作。曾任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独立董事。 自

１９９３

年起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现任西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教授，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都红旗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中国钒钛磁铁矿业有限公司（于香港交易所上市）

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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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正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２５２

号本公

司住所二楼

２２３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冯兵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６

人，实到

６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及建议监事酬金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主要股东提名，本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冯兵、但勇、欧阳华杰、周炜为本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任期为

３

年，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建议酬金方案为：本公司监事概不因其监事职务在本公司领取酬金，监事从本公司获

取的酬金将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并按照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计算、批准和发

放。因但勇、欧阳华杰、周炜不在本公司任职，其亦不在本公司领取酬金。冯兵及职工监事将

根据其在本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领取酬金。 根据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按照“以岗定薪、

岗变薪变、按绩取酬”的原则，员工工资由固定工资（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工龄工资）和绩效

工资两部分组成；员工福利包括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分别按照政府和本公司规定的统一

标准执行。

以上监事之提名及其建议薪酬方案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所有监事候选人将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产生。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冯兵先生，

５０

岁，先后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及长安大学，分别获交通工程自动控制专业

学士学位及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历任四川省交通厅直属机关团委书记，四

川省交通厅计划处副主任科员及主任科员，四川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调研员及处

长。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及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但勇先生，

４３

岁，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法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电子科技大学行政管

理专业行政管理硕士。 曾任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其间曾下派任沐

川县交通局副局长、沐川县职业中学副校长），教育处副处长、科技教育处处长、政策法规处

处长、局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办公室负责人；现任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党群工作部（纪检

监察办公室）部长。

欧阳华杰先生，

４５

岁，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会计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四川大学经

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曾在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四川通亚实业开发总公司、四川蜀海交通投

资有限公司、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历任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资金

财务部副经理、资金财务部经理、财务部经理、总经济师；现任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融资资产部部长。

周炜女士，

３３

岁，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曾在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诺基亚西门子网络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管理一部项目经

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西藏

山南地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预算指标的通知》（山财

预指［

２０１３

］

１６

号）根据文件内容，财政局决定下达公司财政扶持资金人民币

１

，

４５０．２２

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划拨到公司资金账户。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 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决议

公告及出售资产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项资产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评估价值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出售价格应参考评

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委托福建国正拍卖行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以下简称“国

正拍卖行”）对公司吉口厂财产权组织实施拍卖，国正拍卖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三明

日报》、

２０

日在《福建日报》上发布了“拍卖公告”，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时，一共有

３

位

竞买人根据规则缴纳了竞买保证金并签署了拍卖文件。 在永安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局、

永安市财政局及公司相关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公司在永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拍卖

会，竞买人均有到场参拍。 因竞买人未举牌应价，以致该标的流拍。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金额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

，

２６２

３

，

５４０

１２

，

２６２

３

，

５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

，

４９１

，

５２１ １

，

４８２

，

８７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新城

Ｂ

股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

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经营状况简报：

１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

１１．１３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６．５８％

，合

同销售总值约

９．４９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５．３２％

。

特此公告。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９．２９％

，

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资金使

用计划，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开始累计使用了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到期。

公司前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进行了归还。

本次归还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归还了上述

款项，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

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２３０ｋｔ／ａ

苯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详见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竞得

９０６７５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华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与辽阳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合同编号

分别为

２１１０００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４

和

２１１０００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５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出让宗地编号为

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４

、

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５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４

号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１．

土地位置：辽阳市宏伟区芳烃基地经一路西、华峰路北

２．

土地面积：

１３７５７０．１０

平方米

３．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４．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５２９６

万元

５．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

２０１３ＡＨ００５

号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１．

土地位置：辽阳市宏伟区芳烃基地经一路西、华峰路北（芳烃及化纤原料基地

２０１２－９＃

地块）

２．

土地面积：

２７９０３４．１０

平方米

３．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４．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０７４３

万元

５．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土地主要为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项目建设用地，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利于顺

利推动项目后续进展。

四、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未获通过的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点在公司二楼报告厅召开，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４０

，

６４４

，

４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７２％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凌卫国先生主

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

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提案》：选举杜永朝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０

，

６４４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董事会对陆强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

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提案》：选举黄培丰先生担任

公司监事。

同意

２４０

，

６４４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董事会对季本奕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

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通能精机

４．４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

２４０

，

６４４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江苏致豪融资

２

亿元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

２４０

，

６４４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石金荣、高婷婷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７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７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７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书面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大楼二楼报告厅

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公司监事、经营层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凌卫国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表决，一致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选举凌卫国先生担任公司第

７

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选举周崇庆先生担任公司第

７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调整后

的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以下

３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凌卫国先生，委员：杜永朝先生、王胜先生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以下

３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王胜先生，委员：周崇庆先生、罗正英女士

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以下

３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沈同仙女士，委员：罗正英女士、凌卫国先生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以下

３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罗正英女士，委员：沈同仙女士、周崇庆先生

四、同意聘任沈春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

孔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高管人员绩效年薪考核指标及实施细则》；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均同意董事会上述决定。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附有关人员简历：

沈春华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大专，经济师。 历任南通汽车锻压件厂销售

科科长、经营科科长、厂长助理、常务副厂长、厂长，南通电熔爆有限公司总经

理，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普机事业部副总经理，南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通科技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孔伟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常州机床厂设计

科设计员、主管设计员，江苏多棱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设计一室

室主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设计室主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通泰科研究院院长。 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用自有货币资

金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和自有的房产、土地评估作价

２３４１

万元人民币作为出资，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

梦戴维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

圆整），超出注册资本的

１６４１

万元出资作为公司资本公积金。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布了《皖通科技：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公司使用房产和土地对安徽梦维视频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已经完成， 其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由叁佰万圆人民币变更为壹仟万圆人民币。 具体内容如下：

１

、注册号：

３４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１４７８４

２

、名称：安徽梦维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３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７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世宁

５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６

、实收资本：壹仟万圆整

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８

、经营范围：视频信息数据处理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

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０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司法划转减持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

，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悉

，

因公司股东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鸿辉实业

”）

分别与自然人常利梅

、

马珺

、

周红燕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

业经广东省

普宁市人民法院裁定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分别下达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８

号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９

号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９０

号

《

执行裁定书

》

三份

。

根据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下达的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８

号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９

号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９０

号

《

执行裁定书

》，

新鸿辉实业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１２００

万股股票作如下处理

：

１

、

根据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８

号

《

执行裁定书

》：

一

、

强制解除被执行人新鸿辉实业持有的广东高

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股限售股票的质押登记

。

二

、

将新鸿辉实业持有的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００

万股流通股票及

１００

万股限售股票过户给申请执行人常利梅

。

本项权益变动减持高乐股份

４００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９％

。

２

、

根据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８９

号

《

执行裁定书

》：

一

、

强制解除被执行人新鸿辉实业持有的广东高乐

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股限售股票的质押登记

。

二

、

将新鸿辉实业持有的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股流通股票过户给申请执行人马珺

。

本项权益变动减持高乐股份

４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９％

。

３

、

根据

（

２０１３

）

揭普法执字第

９０

号

《

执行裁定书

》：

一

、

强制解除被执行人新鸿辉实业持有的广东高

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股限售股票的质押登记

。

二

、

将被执行人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股流通股票过户给申请执行人周红燕

。

本项权益变动减持高乐

股份

４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９％

。

本次权益变动新鸿辉实业共减持高乐股份

１２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０７％

。

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开披

露

，“

杨氏家族

”

为高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

新鸿辉实业为杨氏家族成员杨旭恩先生控制的企业

，

所以

新鸿辉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新鸿辉实业持有高乐股份

４８００

万股股份

，

占高乐

股份总股本的

２０．２７％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新鸿辉实业尚持有高乐股份

３

，

６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２％

，

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

不影响新鸿辉实业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

上述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二月七日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２００４８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

加董事

１５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慧锐投资建设治理工程项目并授权的议案

为保障湛江晨鸣的持续稳定运营并增加收入，充分利用湛江晨鸣所处地理优势和公司实力，公司决

定投资建设治理工程建设项目，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同意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广东慧锐投资建设治

理工程建设项目的相关事宜。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的对外投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晨鸣投资生活用纸项目及技改项目的议案

为丰富公司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和毛利率水平，在前期

６

万吨生活用纸生产线的

基础上，董事会同意在武汉晨鸣分期建设年产

１３．６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同时对武汉二厂

４８００

纸机生产线进

行升级改造。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生活用纸和技改项目建设的相关事宜，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海鸣矿业增资及新增股东的议案

鉴于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鸣矿业”）目前注册资本较低，尚未开展经营活动，考

虑海鸣矿业后续项目运作风险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为符合广大股东及公司利益，有利于股东共担风险、共

同努力，经与股东协商，决定对海鸣矿业增资至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公司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７

，

４００

万元，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集团”）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企业”）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

元。 增资后，海鸣矿业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股东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北海集团持

有

３０％

的股权，恒泰企业持有

１０％

的股权。 因公司董事长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管持有恒泰企业股权，恒泰

企业增资海鸣矿业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海鸣矿业增资及新增股东涉及的相关事宜。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的相关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公司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２００４８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鸣矿业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１

、鉴于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鸣矿业”） 目前注册资本较低，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考虑海鸣矿业后续项目运作风险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为符合广大股东及公司利益，有利于股东共担风险、

共同努力，经与股东协商，决定对海鸣矿业增资至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公司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７

，

４００

万元，北海集团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恒泰企业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海鸣矿业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增资及新增股东后，海鸣矿业股东

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北海集团持有

３０％

的股权，恒泰企业持有

１０％

的股权。 恒泰企业增资海

鸣矿业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企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成立，主要业务为以企业自有

资金对外进行项目投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亿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５６．９８％

的股权，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１２．２９％

的股权，监事会主席高俊杰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１．１２％

的

股权，副总经理李雪芹女士、王春方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合计持有恒泰企业

２７．３８％

的股权，刘树森先

生持有恒泰企业

２．２３％

的股权。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监事会主席高俊杰先生、副总经理李雪芹女

士、王春方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在恒泰企业持有股份，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本次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六位关联董事陈洪国先生、尹同远先生、李峰

先生、耿光林先生、侯焕才先生和周少华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

其余九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海鸣矿业增资及新增股东的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事审阅通过。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

公司六届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六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

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海鸣矿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标的的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址： 海城市牌楼镇杨家店村

６２７

甲号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５

、法定代表人：张德三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８８２３３

７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８

、经营范围：菱镁石、滑石加工销售。

９

、股 东：公司（

７０％

）、北海集团（

３０％

）

１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海鸣矿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５

，

９９０．４８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５

，

９９０．４８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０

元。

三、交易对方情况

（一） 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５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进行项目投资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７

、主要股东：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５６．９８％

的股权，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持

有恒泰企业

１２．２９％

的股权，监事会主席高俊杰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１．１２％

的股权，副总经理李雪芹女士、王

春方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合计持有恒泰企业

２７．３８％

的股权，刘树森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２．２３％

的股权。

公司、公司董监高与恒泰企业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泰企业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１８

，

９７３．５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泰企业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

，

４１８．４７

万元。

（二）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海城市牌楼镇杨家店村

３

、法定代表人：金楠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２００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６

、经营范围：露天地下开采滑石、菱镁石（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销售：滑石、滑石粉、绿泥石、方解

石、碳酸钙粉、绿泥石粉。

７

、主要股东：海城市石粉二厂（

９６．１６％

）、金楠（

１．９２％

）、李艳娇（

１．９２％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海集团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６９

，

３７７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海集团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９

，

１７４

万元。

四、协议内容

１

、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４

亿元，即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２．４

亿元。 公司、北海集团和恒泰

企业同意按照

１

元

／

元的价款认缴增资部分，晨鸣纸业出资人民币

７

，

４００

万元，北海集团出资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

元，恒泰企业出资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海鸣矿业股东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北海集团持

有

３０％

的股权，恒泰企业持有

１０％

的股权。

２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海鸣矿业缴纳上述出资款。 此次增资扩股所引致的所

有税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由各方各自承担。

３

、各方同意在海鸣矿业收到上述增资扩股价款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海鸣矿业增资之工商变更登记。

４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应向守约方负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本

次增资额的

３０％

。 守约方应根据相互之间增资的比例分配违约金。

５

、本协议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如协商不成，各方均有权将争议提

交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增加注册资本，有利于海鸣矿业增强资金实力，尽快开展经营业务，同时有利于股东共担风险、共同

努力，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恒泰企业之间无关联交易发生。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

意见如下：

１

、鉴于目前海鸣矿业注册资本较低，尚未开展经营活动，考虑海鸣矿业后续项目运作风险及资金需

求等因素，为符合广大股东及公司利益，有利于股东共担风险、共同努力，经与股东协商，决定对海鸣矿业

增资至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公司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４００

万元，北海集团对海鸣矿业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恒泰企业对海鸣矿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 增资后，海鸣矿业注册

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恒泰企业增资海鸣矿业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２

、该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没有对上

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据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向海鸣矿业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海鸣矿业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２００４８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丰富公司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和毛利率水平，在前期

６

万吨生活用纸生产线的

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武汉晨鸣建设年产

１３．６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同时对武汉二厂

４８００

纸机生产线进

行升级改造。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出

席会议董事

１５

人，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晨鸣投资生活用纸项目

及技改项目的议案》。

３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

法定代表人：李维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

，

１３６．７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机制纸、纸板、造纸原料的生产、销售；造纸机械的生产加工、销售；汽车运输；进出口业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投建的武汉晨鸣生活用纸项目全部采用商品漂白木浆及其他浆板，引进当前国际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装备；技改项目由原

１５

万吨文化纸提产到

２０

万吨文化纸；浆料由脱墨浆改为无污染的外购浆板。 投

资总额约人民币

１７．８

亿元， 其中建设投资约人民币

１５９

，

６０２．７６

万元 （向金融机构贷款约人民币

１０７

，

７００

万

元，由企业自筹约人民币

５１

，

９０２．７６

万元），流动资金约人民币

１８

，

４４９．０９

万元（其中企业自筹

３０％

即约人民

币

５

，

５３４．７３

万元，向银行贷款

７０％

即约人民币

１２

，

９１４．３６

万元）。

武汉生活纸项目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先行建设

６．８

万吨生活纸生产线，投资约人民币

４．８９

亿元（其中建

设投资约人民币

４．１０

亿元，流动资金约人民币

６

，

９５９．９３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１８

个月。 二期项目在一期项目

建设投产后

１８

个月内择机建设。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生活用纸项目和技改项目目前尚未签署购买设备合同及其他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在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和毛利率水平， 并充分发挥公司的规模优

势，从而进一步增强本公司竞争力。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测算，一期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约人民币

５．８１

亿元，年利润约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可生产生活用纸

１３．６

万吨，及年产

２０

万吨高档环保文化纸的生产能力，年可

实现销售收入约人民币

２１．６２

亿元，利税约人民币

３．７８

亿元，其中利润约人民币

２．８３

亿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２００４８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广东慧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慧锐”）与湛江市代建项目管理局（以下简称

“管理局”）签订了《湛江市海东新区岸线和滩涂综合治理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投资建设

－

移交回购（

ＢＴ

）合

同》。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出

席会议董事

１５

人，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慧锐投资建设治理工程

项目并授权的议案》。

３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 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管理局及彼等各自之最终实益拥

有人为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人士之第三方。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广东慧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长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

，

８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山路

３５

号银隆广场

Ｂ２５０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海洋工程项目投资，旅游项目投资，园林绿化项目投资，市政工程及配套项目投

资；销售：五金交电、机电产品。

２

、公司名称：湛江市代建项目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心声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万元

注册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

２０

号

经营范围：负责湛江市市属非经营性代建项目的组织和协调管理工作。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湛江市海东新区岸线和滩涂综合治理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海东新区，整治岸线全长

约

２０

公里，合同约定对该范围内滩涂中现有的鱼塘、虾塘等约

５．２

平方公里的面积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利

用并完成护岸工程以及相应的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总投资金额约

４６．０７

亿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项目基本情况

（

１

）项目名称：湛江市海东新区岸线和滩涂综合治理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

２

）项目地点：广东省湛江市海东新区

（

３

）项目的工程内容：整治岸线全长约

２０

公里，现对该范围内滩涂中现有的鱼塘、虾塘等约

５．２

平方公

里的面积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并完成护岸工程以及相应的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

包括整治工程、护岸工程、市政配套工程以及所有相关工程项目的建设。

（

４

）项目规模：本项目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的范围约

５．２

平方公里，总投资金额约

４６．０７

亿元，具体投资

金额以湛江市财政部门审定的项目相关费用的金额为准，整治工程面积约

５２０

公顷，具体位置以其施工图

纸标注的实际范围为准。

（

５

）项目资金来源：本项目所需投入的资金全部由广东慧锐自筹解决。

２

、履约保证金

广东慧锐在接到管理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后

１０

日内将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转入管理局指定

的账户。

３

、工程建设准备金

广东慧锐须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时间将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工程建设准备金汇入管理局指定的账户。

４

、合同生效：合同经管理局、广东慧锐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５

、违约责任

（

１

）若广东慧锐未按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建设，管理局有权追究广东慧锐违约责任；

广东慧锐逾期六个月没有完成本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局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因管理局或不可抗力原因

造成的违约责任，广东慧锐免责。

（

２

）双方签订合同后，如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原因导致该项目无法继续开展或继续开发的情况，双方

可协商终止合作。 如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合同，则违约方需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东慧锐具有环境治理工程方面的丰富经验，本次合作有利于广东慧锐治理工程方面的技术和品牌

推广，有利于广东慧锐业务在当地的发展。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公司将获得土地纯收益

２０％

的分成，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盈利。 合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网站报刊公告为准，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湛江市海东新区岸线和滩涂综合治理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投资建设

－

移交回购（

ＢＴ

）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二月六日


